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上易字第

497 號 

上 訴 人 長溢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益源  

訴訟代理人 林合民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銘哲  

訴訟代理人 張俊傑律師 

            鄭英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247 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95年 11 月 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一)伊前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稱臺北地院）聲請對訴外人

蔚翔婷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蔚翔婷公司）假扣押強

制執行，執行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91 萬 1,415 元，

經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94 年度執全字第 3859 號）受

理在案，並於民國 94 年 12 月 13 日對被上訴人發出執

行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扣押蔚翔婷公司對被上

訴人之存款債權。嗣被上訴人於 94 年 12 月 21 日向臺

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明異議，主張蔚翔婷公司之支票存

款帳戶餘額為 2萬 6,391元，扣除被上訴人之手續費 150



元後，其餘 2 萬 6,241元已辦理扣押，其活期存款餘額

為零元，定期存款金額 170 萬元部分，其中 20 萬元已

質押予被上訴人擔保債務之用；另 150萬元已設定質權

予第三人。又被上訴人承認已依系爭扣押命令辦理扣押

之債權，蔚翔婷公司之支票存款帳戶原餘額 2 萬 6,391

元，其中 2萬 6,241 元已辦理扣押。另蔚翔婷公司之定

期存款帳戶原有金額 170 萬元，其中 130 萬元已辦理扣

押；而被上訴人否認並拒絕辦理扣押之債權有蔚翔婷公

司之支票存款帳戶內須扣除之。至訴外人蔚翔婷公司之

活期存款帳戶內原有餘額 39 萬 0,291 元及定期存款帳

戶內 40 萬元部分，因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不辦理扣

押。 

(二)然被上訴人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因處理存戶存款事務

所產生之執行費用，乃扣押後新發生之債權，應列為一

般債權另案聲明參與分配，不得自存款餘額內優先扣

除，則被上訴人主張辦理支票存款帳戶餘額扣除之執行

費 150元，應無理由，且被上訴人所引用之函釋，於法

無據，亦有違反民法第 340條規定。再者，被上訴人主

張蔚翔婷公司之活期存款帳戶原有餘額 39 萬 0,291

元，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於 94 年 12 月 13 日所發之系

爭扣押命令於次日到達，依民法第 340條規定之反面解

釋及民法第 334條規定，可知於扣押前已取得之債權，

限於該債權於扣押命令到達時已屆清償期，始得主張抵

銷，故被上訴人所能主張抵銷之債權，須於 94年 12 月

13 日前已取得且已屆清償期者，始能主張抵銷。惟由被

上訴人與蔚翔婷公司所簽訂 300萬元之周轉金貸款契約

及各筆借款之借據可知，其借款期限均為 6個月，其清



償期屆至日期均為 95 年 1 月以後，且系爭扣押命令到

達時，被上訴人對蔚翔婷公司之債權既未屆清償期，應

不得主張抵銷，是被上訴人就蔚翔婷公司之活期存款帳

戶原有餘額 39 萬 0,291 元，應不生抵銷效力。另被上

訴人主張抵銷蔚翔婷公司之定期存款帳戶內 40 萬元，

亦因被上訴人對蔚翔婷公司之債權未屆清償，而不生抵

銷之效力，且質權人即訴外人香港商港龍航空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臺北營業部（下稱港龍航空）係於 95 年 1

月 9 日通知質權消滅，被上訴人於 95 年 2 月 10日始就

已扣押之定期存款債權主張抵銷，亦不生抵銷之效力。

至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扣押蔚翔婷公司對被上訴人之

存款債權，除被上訴人已依系爭扣押命令辦理扣押 132

萬 6,241 元債權外，尚有 79 萬 0,441 元之存款債權存

在，被上訴人對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應無理由等情，爰

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規定，求為確認蔚翔婷公司對被

上訴人有 79 萬 0,441 元之債權存在之判決（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確認蔚翔婷公司對被上

訴人有 79 萬 0,441 元之債權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無非以被上訴人不得自蔚翔

婷公司之支票存款帳戶內扣除手續費 150 元，而蔚翔婷

公司之活期存款帳戶餘額為零，顯不合理，且設有質權

之存款，並不影響存款債權本身之存在，自無不得扣押

之理為據。然依司法院秘書長 93 年 8 月 3 日秘台廳民

二字第 0930018491 號函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 93 年 8 月 9 日銀局 (二)字第 0930025042 號函



釋意旨，可知金融機構依執行法院之執行命令，執行扣

押債務人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為反映作業成本所收取之

手續費，得逕自送交執行法院之執行案款內扣取，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扣除手續費 150 元，並不足採。另

依民法第 340條規定反面解釋，如受債權扣押命令之第

三債務人於扣押前已取得債權者，自得以其債權與受扣

押之債權為抵銷，則被上訴人收受系爭扣押命令後，於

94年 12月 28日就蔚翔婷公司既存之借款債權與其存款

債權主張抵銷完畢，而蔚翔婷公司經抵銷後存款餘額為

零，此有存款帳戶交易電腦記錄為憑。 

(二)再者，蔚翔婷公司之定期存款 170 萬元，其中 20 萬元

部分，因該公司另有保證債務，並已設定質權以供擔

保，該存款債權被上訴人已依系爭扣押命令扣押；另 150

萬元定期存款之質權人即訴外人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港龍航空、華儲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台北關稅局、

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港龍航空，而於系爭扣押

命令到達後，其中質權人之一港龍航空就其中 40 萬元

部分出具解除質權之通知，並經被上訴人依民法 340 條

規定反面解釋抵銷完畢，故現僅存 110萬元之定期存款

債權。該 110萬元之債權，被上訴人已依法扣押。是上

訴人所提本件確認債權存在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上訴人前向臺北法院聲請對蔚翔婷公司假扣押強制執

行，執行金額為 291 萬 1,415 元，經臺北地院於 94 年

12 月 13 日對被上訴人發出系爭扣押命令，扣押蔚翔婷

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存款債權。又被上訴人已於 94 年 12



月 21 日向臺北地院聲明異議，蔚翔婷公司對被上訴人

之存款債權總額為 221 萬 6,682 元，其中 132 萬 6,241

元已依執行命令辦理扣押完畢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 31 頁之筆錄），且有臺北地院北院錦 94

執全亥字第 3589 號之執行命令、被上訴人陳報臺北地

院執行扣押事宜函及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函可證

（見原審卷第 8頁至第 11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 463條準用同法第 270 條之 1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整理爭點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

意就本院 95 年 9 月 4 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

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 32 頁之筆錄）。茲僅就

兩造之爭執點，分述如下： 

(一)關於被上訴人就支票存款中扣取手續費 150 元是否有

理？ 

經查： 

1.按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

擔，並應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為強制執行法

第 28 條第 1 項明文所規定。蓋強制執行之實施，係

因債務人不依執行名義履行其義務所致，故因實施強

制執行所必要支出費用，即執行必要費用，自應由債

務人負擔，且為簡化執行程序，以金錢債權之執行名

義執行之必要費用收取，無須另有執行名義，並與執

行債權同時收取。金融機構依執行法院之執行命令，

執行扣押債務人於該金融機構之存款，該金融機構為

利於執行作業之進行，因作業成本支出而收取執行扣

押作業手續費用，即為執行之必要費用。又為免執行

費用收取之反覆，金融機構得逕自執行債權金額範圍



內扣取此等本應由債務人負擔之必要費用，自無不許

之理，而不同其餘強制執行費用雖應由債務人負擔，

惟未有債務人財產得以預付，執行法院僅得命債權人

代為預納後，至強制執行所得財產優先分配受償。故

若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用等不足貳百元時

無庸執行扣押，實為法院認定該等手續費為執行必要

費用之據（見原審卷第 8頁執行命令之主旨內文）。 

2.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扣押命令，扣押蔚翔婷公司之帳

戶存款餘額並扣除執行作業之手續費 150 元，有司法

院秘書長 93 年 8 月 3 日秘台廳民二字第 0930018491

號函，以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93年 8

月 9 日銀局(二)字第 0930025042 號函可考（見原審

卷第 37-1、第 38 頁），觀之上開函文均記載：金融

機構依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扣押債務人於金融機構

之存款，為反映作業成本所收取之手續費，得逕自送

交執行法院之執行案款內扣取等情。是被上訴人依系

爭扣押命令，扣押蔚翔婷公司之帳戶存款餘額並扣除

執行作業之手續費 150 元，自屬合法有據。是上訴人

主張此部分扣取為無理由，應為另案聲明參與分配云

云，自不足取。 

(二)關於被上訴人就定存帳戶內之 40 萬元及活存帳戶內 39

萬 0,291 元主張抵銷，是否有理？經查：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給付之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

為免交互給付之繁累，基於公平與利益之平衡原則，

除有禁止抵銷者外，自得由一方為抵銷之意思表示，

消滅相互間之債務。又依民法第 340 規定之反面解

釋，受債權扣押命令之第三債務人，於扣押前已取得



對其債權人之債權，該第三人即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 2 第 1 項規定，雖禁止其向債務人清償，惟其本得

行使之抵銷權亦不因此而受影響，故自得以其債權與

受扣押之債權為抵銷。 

2.查被上訴人與蔚翔婷公司於 94年 10月 4日簽訂之授

信約定書第十五條記載：「立約人（即蔚翔婷公司）

對於貴行（即被上訴人）所負一切債務，如有以下情

形之一時，無須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時

收回部份借款或減少對立約人之授信額度或縮短借

款期限，或視為部分或全部到期。……(七)立約人（即

借款人）寄存貴行之各種存款或對貴行之一切債權受

法院強制執行（含行政執行）或類似效果時。」（見

原審卷第 84 頁之授信約定書），與該約定書第十六

條記載：「立約人對於貴行所負一切債務，如有以下

情形之一時，經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時

收回部分借款或減少對立約人之授信額度或縮短借

款期限，或視為部分或全部到期。……。(四)受法院

強制執行（含行政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

全處分，致貴行有不能受清償之虞者。」足見上開二

約款中所稱「受法院強制執行」，皆指依強制執行法

所規範之執行名義執行程序，不因當事人約定內容而

有不同解釋。惟前者之執行範圍係針對立約人所寄存

之存款或債權為強制執行標的，而為喪失期限利益之

約定；與後者係以除存款及債權以外標的為強制執行

時，並有該行不能受清償之虞者，必為事先通知或催

告之情形不同。 



3.又查被上訴人對蔚翔婷公司有 300萬元之信用貸款債

權（見原審卷第 43、44 頁之周轉金貸款契約），且

為蔚翔婷公司所自承（見原審卷第 67 頁之筆錄）。

雖該債權為申請循環額度使用方式，動用期間為自 94

年 1 月 26 日起至 95 年 1 月 26 日止，共計一年，惟

該債權之成立於 94 年 1 月 26日，確係早於系爭扣押

命令發函之日即 93 年 12 月 13 日前，被上訴人自得

以此債權實際已使用之金額，主張與蔚翔婷公司之存

款債權抵銷，並無違反民法第 340 條之規定。揆諸上

開說明，被上訴人因臺北地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

第 1 項之規定，對蔚翔婷公司之存款債權核發系爭扣

押命令（見原審卷第 26 頁之執行命令），已符合依

上開授信約定書第十五條(七)之約定，蔚翔婷公司於

受強制執行即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視為全部到

期。是被上訴人抗辯伊於收受系爭扣押命令後，無須

事先通知蔚翔婷公司，即逕行抵銷，自屬有據。 

4.準此，被上訴人就蔚翔婷公司活期帳戶內 39 萬 0,291

元部分，以及定期存款中經港龍航空通知質權消滅之

40 萬元部分，已經被上訴人主張抵銷而消滅（見原審

卷第 39 頁、第 81 頁之抵銷通知函、第 80 頁之質權

消滅通知書），並經原審提示蔚翔婷公司上開資料，

亦為蔚翔婷公司所自承（見原審卷第 67 頁背面筆

錄）。是被上訴人所為上開抵銷之主張，自屬可採。

則被上訴人與蔚翔婷公司債權共計 79 萬 0,441 元，

已由支票存款帳戶中為 150元手續費扣取，以及活期

帳戶內 39 萬 0,291 元、定期存款帳戶中 40萬元抵銷



而消滅，故上訴人所欲確認之被上訴人與蔚翔婷公司

之上開範圍之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云云，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為確認蔚翔婷公司對被上訴人有

79 萬 0,441元之債權存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

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據上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訴法第 449條第

1 項、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三源 

                  法 官  黃嘉烈 

                  法 官  王聖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樂觀 
 


